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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蚊子滋生  

諮詢結果報告  

 
 

目的  

 
 我 們 已 就 《 2 0 0 5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(修 訂 )條 例 草 案 》 (條 例
草 案 )諮 詢 區 議 會 、 新 界 鄉 議 局 (鄉 議 局 )、 專 業 滅 蟲 業 界 和 物 業
管 理 團 體 。 本 文 件 是 向 委 員 簡 報 諮 詢 結 果 。  
 

背景  

 
2 .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(第 1 3 2 章 ) (條 例 )，
使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可 —   
  

( a )  處 理 因 存 有 可 導 致 積 水 的 物 品 而 引 致 的 蚊 子 滋 生 問
題 ， 以 及 訂 立 相 關 罪 行 ；  

 
( b )  規 定 有 關 的 管 理 團 體 須 對 蚊 子 滋 生 問 題 承 擔 法 律 責

任 ， 並 責 成 他 們 防 止 蚊 子 滋 生 ； 以 及  
 

( c )  當 出 現 蚊 致 健 康 危 害 時 ， 可 在 沒 有 向 佔 用 人 或 業 主 或
管 理 團 體 發 出 通 知 的 情 況 下 立 刻 採 取 行 動 ， 以 防 止 蚊

子 滋 生 ， 並 向 他 們 追 討 相 關 費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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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政 府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五 月 四 日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本 條 例 草 案 。 法

案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舉 行 首 次 會 議 ， 委 員 在 會

上 要 求 當 局 先 徵 詢 區 議 會 和 鄉 議 局 的 意 見 ， 然 後 才 恢 復 審 議 本

條 例 草 案 。 同 時 ， 委 員 亦 要 求 政 府 以 沙 田 區 為 例 在 地 圖 上 標 示

半 徑 兩 公 里 所 覆 蓋 的 範 圍 。 有 關 地 圖 載 於 附 件 。  
 

諮詢結果  

區 議 會 及 社 區  
 
4 .  我 們 分 別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七 月 十 八 日 及 二 十 六 日 舉 行 兩 次 座

談 會 ， 徵 詢 區 議 會 、 分 區 委 員 會 、 清 潔 香 港 地 區 委 員 會 和 村 代

表 的 意 見 。 總 括 而 言 ， 參 加 座 談 會 的 人 士 認 為 有 關 修 訂 有 助 改

善 公 共 衞 生 ， 所 以 支 持 修 例 建 議 ， 並 促 請 政 府 加 快 立 法 程 序 ，

早 日 推 行 擬 議 措 施 。 有 參 加 者 對 於 授 權 食 環 署 人 員 進 入 私 人 處

所 一 事 表 示 疑 慮 ， 但 當 我 們 澄 清 現 行 法 例 已 將 有 關 權 力 授 予 食

環 署 ， 並 闡 明 行 使 該 權 力 所 需 符 合 的 條 件 後 ， 他 們 都 感 到 滿

意 。 我 們 也 向 參 加 論 壇 的 人 士 保 證 ， 當 局 會 就 行 使 有 關 權 力 一

事 訂 明 清 晰 的 指 引 和 程 序 。   
 
專 業 滅 蟲 業 界  
 
5 .  二 零 零 五 年 八 月 十 日 ， 我 們 諮 詢 本 港 四 個 主 要 專 業 滅 蟲 業

界 協 會 ， 即 香 港 蟲 害 控 制 從 業 員 協 會 、 香 港 清 潔 商 會 、 香 港 殺

蟲 業 協 會 和 環 保 工 程 商 會 。 他 們 都 支 持 有 關 的 立 法 建 議 ， 認 為

有 關 建 議 不 但 有 助 改 善 公 共 衞 生 和 環 境 衞 生 ， 也 能 減 低 蚊 傳 疾

病 的 風 險 。 他 們 會 與 政 府 緊 密 合 作 ， 籌 劃 日 後 的 滅 蚊 活 動 及 教

育 公 眾 和 物 業 管 理 團 體 須 加 倍 留 意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。  
 
新 界 鄉 議 局  
 
6 . 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二 十 日 徵 詢 鄉 議 局 的 意 見 。 鄉 議 局

支 持 政 府 加 強 滅 蚊 措 施 ， 以 保 障 公 眾 衞 生 ， 但 對 於 本 條 例 草 案

可 能 帶 來 的 影 響 ， 包 括 有 關 追 討 費 用 機 制 、 土 地 佔 用 人 ／ 業 權

人 ／ 司 理 人 的 法 律 責 任 ， 以 及 政 府 進 入 私 人 處 所 的 權 力 等 事

宜 ， 則 表 示 保 留 。 他 們 認 為 ， 只 有 當 有 關 土 地 有 從 事 經 濟 活 動

時 ， 政 府 才 應 追 討 滅 蚊 行 動 的 費 用 。 他 們 又 指 出 ， 部 分 土 地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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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勢 特 殊 (如 濕 地 )或 受 附 近 的 政 府 工 程 影 響 而 容 易 積 水 ， 這 些 地

點 的 積 水 卻 往 往 難 以 清 除 ， 如 要 他 們 為 因 而 出 現 的 問 題 負 上 責

任 ， 並 不 公 平 。  
 
7 .  我 們 已 向 鄉 議 局 解 釋 ， 追 討 費 用 的 機 制 已 於 現 行 條 例 中 訂

明 ， 我 們 不 曾 提 出 任 何 改 變 。 一 直 以 來 ， 本 港 都 是 奉 行 私 人 土

地 應 歸 由 其 業 權 人 ／ 佔 用 人 自 行 管 理 的 原 則 ； 而 根 據 新 界 條 例

(第 9 7 章 )第 1 5 條 被 委 任 代 表 一 個 宗 族 、 家 族 或 堂 管 理 新 界 土 地
的 司 理 擁 有 全 權 處 理 有 關 土 地 ， 猶 如 他 是 該 土 地 的 唯 一 擁 有 人

一 樣 。 我 們 已 向 鄉 議 局 成 員 作 出 保 證 ， 我 們 建 議 的 目 的 不 是 使

當 局 更 容 易 提 出 起 訴 或 加 徵 費 用 ， 而 是 在 有 蚊 致 健 康 危 害 的 情

況 下 ， 縮 減 安 排 滅 蚊 行 動 所 需 的 時 間 。 政 府 並 非 無 視 有 關 土 地

的 地 勢 ， 只 顧 要 求 土 地 業 權 人 清 理 土 地 積 水 。 我 們 已 提 出 就 容

易 積 水 的 土 地 為 業 權 人 ╱ 佔 用 人 提 供 防 蚊 建 議 的 安 排 。 此 外 ，

根 據 我 們 的 建 議 ， 只 有 當 蚊 患 問 題 是 因 某 人 的 作 為 、 失 責 或 容

受 所 造 成 的 ， 該 人 才 算 犯 罪 。 這 建 議 其 實 比 現 行 安 排 更 為 寬

鬆 ， 因 為 現 時 只 要 在 某 人 的 處 所 的 積 水 內 發 現 蚊 子 幼 蟲 或 蚊

蛹 ， 該 人 即 屬 犯 罪 。  
 
徵 詢 物 業 管 理 團 體 的 意 見  
 
8 .  我 們 已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透 過 香 港 物 業 管 理 公 司

協 會 有 限 公 司 安 排 研 討 會 徵 詢 物 業 管 理 團 體 的 意 見 。 與 會 者 向

我 們 詢 問 ， 在 各 種 難 以 清 理 或 防 止 積 水 情 形 和 境 況 下 如 何 釐 定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和 管 理 公 司 各 自 承 擔 的 責 任 。 與 會 者 並 不 反 對 有

關 建 議 。  
 

評估  

 
9 .  專 業 滅 蟲 業 界 人 士 和 出 席 座 談 會 的 區 議 會 、 分 區 委 員 會 和

清 潔 香 港 地 區 委 員 會 都 支 持 擬 議 修 訂 建 議 ， 而 物 業 管 理 團 體 也

表 示 不 反 對 有 關 建 議 。  
 
1 0 .  至 於 鄉 議 局 關 注 的 事 宜 ， 其 實 並 非 源 於 本 條 例 草 案 。 現 行
法 例 已 規 定 ， 土 地 業 權 人 ／ 佔 用 人 ／ 建 築 用 地 的 委 任 承 建 商 須

負 有 管 理 其 私 人 土 地 的 責 任 ， 並 一 直 沿 用 收 回 費 用 原 則 ， 而 且

新 界 地 區 的 土 地 司 理 人 所 承 擔 的 責 任 與 土 地 業 權 人 無 異 。 即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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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條 例 草 案 不 獲 通 過 ， 他 們 的 職 責 和 責 任 仍 維 持 不 變 。 不 過 ，

在 本 條 例 草 案 下 ， 如 果 蚊 患 不 是 因 某 人 的 作 為 、 失 責 或 容 受 所

造 成 的 ， 該 人 便 不 算 犯 罪 。  
 
1 1 .  儘 管 如 此 ， 為 消 弭 鄉 議 局 的 疑 慮 ， 我 們 已 提 出 –  
 

( a )  向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反 映 鄉 議 局 成 員 的 意 見 ， 有 關 政 府 工
程 對 該 局 成 員 的 土 地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邀 請 鄉 議 局 提 交 一 份 名 單 ， 載 列 他 們 認 為 礙 於 地 勢 特

殊 或 受 政 府 工 程 影 響 而 無 法 採 取 有 效 滅 蚊 措 施 的 地

點 ， 並 由 食 環 署 向 有 關 的 土 地 業 權 人 建 議 滅 蚊 方 法 。

如 果 是 無 法 處 理 的 ， 則 即 使 出 現 蚊 患 問 題 ， 食 環 署 也

不 會 向 有 關 的 土 地 業 權 人 採 取 行 動 。  
 

 
 
 
衞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 
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二 月  
 
 



 

 附件 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沙田第一城兩公里半徑範圍圖示(假設日本腦炎患者居於此) (地圖比例: 1:50 000)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沙田第一城五百米半徑範圍圖示(假設登革熱患者居於此) (地圖比例: 1:10 000) 


